







三卫提案〔2024〕5号                     签发人：张建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63号提案的答复

[bookmark: _GoBack]于双田、刘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乡村医生是具有中国特色、植根于广大农村的卫生工作者，是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承担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等基本医疗服务，是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广大乡村医生扎根农村防病治病第一线，保证了农村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较好地满足了群众的基本就医需求。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2011年以来，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3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13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医保局关于完善基层医务人员保障激励政策的意见》（豫卫基层〔2020〕12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工作的指导意见》（豫卫基层〔2020〕18号）、《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三政办〔2012〕17号）、《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三政办〔2017〕17 号）、《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 三门峡市财政局 三门峡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三门峡市医保局关于完善基层医务人员保障激励政策的意见》（三卫基层〔2020〕16号）等文件，对实行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制度，建立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体制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委高度重视，积极行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建立健全乡村医生养老和退出机制
（一）建立“乡聘村用”制度，解除村医后顾之忧
我委积极推进“乡聘村用”工作开展，转发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县（市、区）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指导意见》（豫政办〔2020〕9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乡聘村用”实施方案，建立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体制机制。对符合“乡聘村用”条件的乡村医生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由乡镇卫生院和受聘乡村医生个人按规定的比例缴纳参保费用，乡镇卫生院缴费部分纳入其正常支出范围，由县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参保费用(卫生院缴费部分)予以适当补助，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荣誉感和岗位吸引力。截至2023年底，我市1284个行政村中，公有产权村卫生室1228个，纳入紧密型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725个，纳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村卫生室568个，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医师人数达到了796人，6人纳入“乡聘村用”并签订了劳动合同。
（二）建立村医退出机制，努力解除老年乡医生活困难
对连续从事村医工作10年以上、到龄退出、不再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乡村医生，落实每人每月300元生活补助政策。2023年全市享受生活补助的老年乡医共计2373人，下拨资金826.35万元。
二、补充优化乡村医生队伍，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一）成立大学生乡村医生招聘工作专班
根据《2021年以来符合条件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招聘及编制保障工作方案》（豫卫办〔2024〕12）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印发了我市《2021年以来符合条件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招聘及编制保障工作方案》，成立由市卫健委、市委编办、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成的专项招聘工作专班，研究制定《2021年以来符合条件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招聘面试考核工作实施方案》。
（二）做好2021年以来我市在岗大学生村医招聘入编工作
按照中央编办等五部门《关于做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编制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委积极配合市委编办做好在岗大学生入编工作，一是做好2021年以来在岗大学生乡村医生信息收集汇总工作（全市仅有灵宝市1名大学生乡村医生符合条件），并配合市委编办做好数据真实性审核。二是在工作专班相关部门共同努力、密切协作下，经过资格审查、考核、面试、体检、考察及公示等环节，顺利完成相关招聘工作，下发了《关于2021年以来符合条件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招聘人员名单备案情况的通知》，要求灵宝市按照豫卫办〔2024〕12号及三卫办〔2024〕6号文件规定，及时为符合条件人员办理入编手续。
（三）做好2024年大学生乡村医生公开招聘工作
按照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河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大学生乡村医生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2024年度大学生乡村医生公开招聘工作。共有69名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报名参加公开招聘，经资格审核35人符合报考条件，30人参加了全省统一组织的笔试考试，22名笔试成绩通过人员参加了面试考核，综合笔试及面试成绩确定11人为拟进入体检人员，经体检、考察确定9名拟聘用人员，目前正在为拟聘用人员办理入编相关手续。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委将大力推进“乡聘村用”制度和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体制机制，持续落实大学生乡村医生招聘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培养计划和校园培训计划，进一步解决我市乡村医务人员结构不合理、年龄老化、专业知识较为陈旧，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
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4年5月30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卫健委   2866985      
联系人：刘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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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卢氏县政协、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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